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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申報時請填具申報書，檢附繳納收據、

契約書及其他有關文件。 

 申報地點為： 

1. 中華民國國民：戶籍所在地國稅局。 

2. 營利事業、法人：總機構或其他固定營

業場所所在地國稅局。  

3. 外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總機構或其

他固定營業場所之外國法人：不動產所

在地國稅局。 


